定州市产业园区环评打捆审批工作指引

为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定州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2025年版）》及河北省相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工作指引，适用于定州市范围内产业园区同类项目环评打捆审批工作。

一、适用范围

环评打捆审批是指产业园区内多个同类型的建设项目，在符合条件下，可统一编制一份环评文件，由生态环境部门实施统一审批。适用条件如下：

园区规划环评：产业园区已完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且审查通过。

项目类别：园区内同类型（指行业类别、生产工艺、污染物产排性质相似）的小微企业项目或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项目性质：原则上适用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较轻、风险较低的项目）。涉及重大环境风险、重污染行业的项目（如化工、电镀、危废处置等）不纳入打捆范围 。

主体责任明晰：各建设单位法人地位独立，均承诺遵守环保“三同时”制度。

二、办理程序

1. 前期咨询与申请

建设单位（可由园区管委会统一组织或多家企业联合）向定州市生态环境局或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视职能划分）提交打捆审批意向。生态环境部门依据“一次性告知”原则，指导确认是否符合打捆条件 。

委托编制

打捆各方共同委托或分别委托同一家技术单位，统一编制一份打捆环评报告表。报告中需明确：

各入驻企业的基本情况、建设内容、生产工艺；

公用工程及环保设施（如污水处理、固废暂存等）依托关系；

各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分别核定。

3. 统一受理与公示

建设单位通过河北政务服务网提交申请材料及打捆环评文件。生态环境局受理后，在定州新闻网依法公开相关信息，公示期不少于规定时限 。

4. 同步审查与审批

生态环境局对打捆环评文件进行统一技术评估和审查。审查通过后，出具一份包含多个项目的环评批复文件，作为所有入驻企业共同的合法开工依据。

5. 快速办结

根据2025年新规，报告表审批时限压缩至7个工作日内（不含公示时间），技术评估原则上15个工作日内完成，打捆审批不额外增加审批时限 。

三、简化与优化机制
（一）规划环评联动：对于已落实规划环评结论的园区，打捆项目的环评文件可直接引用规划环评中现状结论，简化选址环境可行性分析、资源承载力分析等内容 。

（二）共享环保设施：鼓励打捆项目依托园区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如集中喷涂中心、公共污水处理站、危废暂存库等）。在环评中重点论证依托设施的可行性和余量，原则上不再要求各企业单独建设小型治污设施。

（三）总量指标统筹：各企业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需明确来源。鼓励通过园区减排腾出空间，支持打捆项目总量指标在园区内平衡 。

四、监督管理

（一）责任主体不变：打捆审批不改变各建设单位的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各企业仍需分别落实环保设施的建设与运行，确保达标排放。

（二）“三同时”与验收：项目竣工后，各企业应分别或集中开展自主环境保护设施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投产 。

（三）执法监管：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将打捆项目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范围。对涉及共用环保设施的，加强对共享设施运行情况的检查，确保稳定运行 。

五、附则

本指引根据现行有效文件制定，若遇国家、省及定州市相关政策调整，按新规定执行。定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最终解释。具体办理可咨询定州市生态环境局环评科或定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投资建设审批区，优先通过河北政务服务网办理 。

政策依据索引：

1. 《定州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2025年版）》 

2. 《定州市支持“四上”企业发展措施（试行）》（定政办字〔2025〕24号） 

3.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全过程管理的意见》（河北省环保厅） 

